关于潘家小学“孝雅好少年”“孝雅小标兵”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
各班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选树推广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未成年人先进典型，积极践行学校倡导的“孝雅教育”，教育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传承美德、弘扬美德、践行美德，从小立志，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“孝雅好少年”“孝雅小标兵”评选表彰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落实立德树人任务，着眼“育新人”目标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大力选树广大未成年人身边的道德典型，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活动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，教育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崇尚先进、学习先进、争做先进，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，有效加强家庭、学校、社会“三结合”教育网络合力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、支持、参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浓厚氛围，为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作出积极贡献。
二、评选办法
1.各班评选出校级“孝雅好少年”1名。若有特别优秀的，可以多推荐1-2名，报学校审核。

2.从校级“孝雅好少年”中评选出10名“孝雅小标兵”。

3.择优推荐参评第六届“武进区百优美德少年”。

三、评选标准
“孝雅好少年”基本标准为：综合考量在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表现，突出从自己做起，从身边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富有理想、向上向善、品行优良，阳光健康、全面发展，突出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能起到榜样作用，得到学校和社区（村）的大力支持，在以下三个方面全面发展或某一方面事迹突出。具体包括：
1.在家庭是好孩子：孝敬父母、尊敬长辈、学会自理、常做家务、勤俭节约、生活朴素。

2.在学校是好学生：学习勤奋、创新发明、乐观向上、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、关心集体、爱护公物。

3.在社会是好公民：遵章守纪、文明谦让、诚实守信、拾金不昧、乐于助人、热爱公益。  

四、报送材料
1.各班按照“孝雅好少年”基本标准、具体条件，选出本班的“孝雅好少年”。

2.按要求报送下列材料：①《潘家小学“孝雅好少年”推荐表》，事迹材料详实，最好1500字左右，100字以内推荐词（见附件1）；②《潘家小学“孝雅好少年”推荐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）。以上所有材料均发送电子稿到85850187@qq.com邮箱。
3.截止时间：2019年3月14日。

五、表彰宣传
对评选出的“孝雅好少年”“孝雅小标兵”进行表彰奖励。适时制作“孝雅小标兵”宣传展板进行广泛宣传，优秀事迹在学校、班级道德讲堂进行推广宣传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学习美德、践行美德、弘扬美德，从小做有道德的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武进区潘家小学
2019年3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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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潘家小学“孝雅好少年”推荐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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